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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12年度醫院督導考核評核表 

評核項目：出院準備銜接長照服務（配分 70 分） 

適用醫院：□醫學中心  □區域醫院  □地區醫院 □其他： 

醫院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評核日期：111 年  月  日 

衛生局負責單位：長期照顧中心／承辦人員：吳幸霖／電話：07-7131500 分機 3258 

受評醫院負責單位：          ／承辦人員：              ／電話：            

壹、出院準備銜接長照 2.0服務【配分 70 分】 

1.1結構面-擬訂出院個案銜接長照中心服務作業流程【25分】 

評核項目 評核標準 應備佐證資料 自評 
委員
評核 

說明與
建議 

1.1.1【本項滿分 5 分】 

☆參加「出院準備銜接長照服務計畫」之醫院 

1.制定醫院出院準備主動發掘長照需求住院個

案之流程(2 分) 

2.建立醫院出院準備銜接長照作業流程及說明

（2 分） 

3.病房護理人員可以操作初篩表且瞭解該流程

之操作（1 分） 

☆未參加「出院準備銜接長照服務計畫」之醫

院： 

1.制定醫院出院準備主動發掘長照需求住院個

案之流程(2 分)， 

2.建立與本市照管中心之轉介機制流程及說明

(2 分)， 

3.確認病房護理人員熟知主動挖掘長照個案及

轉介機制且瞭解該機制之操作（1 分） 

□是，左列項
目 均 達 成 
【25 分】 

□否，左列其
中一項未達
成【依完成
項目給分】 

1. 流程圖與說明 
2. 病房初篩表/
轉介單 

3. 病房現場抽問
護理人員 1 人 

 
    
分 

 
     
分 

 

1.1.2 

制定長照 2.0 對象篩選工具（2 分） 

篩檢表 

1.1.3 

辦理院內醫師與護理人員出院準備銜接長照

2.0 服務教育訓練各 1 場（1 場 1 分，完成 2 場

得 2 分） 

1. 簽到表 
2. 辦理說明等 

1.1.4【本項滿分 16 分】 

醫師與護理人員對出院準備銜接長照 2.0 識能

正確率（醫師 8 分；護理人員 8 分） 

題目 標準 得分 

長照 

2.0 

對象 

正確答出 1 項得 1 分，最

高 4 分 
1-4 分 

無法答出 0 分 

醫院

如何

銜接 

正確答出出院準備無縫

接軌與一般轉介的操作

方式 

2 分 

僅答出 1 種操作方式 1 分 

無法答出 0 分 

長照 

2.0 

服務

資源 

正確答出可銜接居家與

社區 2 類資源的服務項目 
2 分 

僅答出 1 種居家或社區式 1 分 

無法答出 0 分 
 

病房現場抽問醫
師與護理人員各
1 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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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過程面-設置出院準備銜接長照服務之紀錄【5分】(婦、產、兒專科醫院免評) 

1.2.1 
應於病歷記載銜接長照 2.0 之紀錄（2 分） 

□是，左列項
目均達成 
【5 分】 

□否，左列其
中一項未達
成【依完成
項目給分】 

抽查病歷(電子)
確實記載如：本
案出院準備已銜
接長照服務等說
明。 

 
    
分 

 
     
分 

 

1.2.2 
銜接長照 2.0 個案管理相關紀錄（含名冊與出院
後追蹤紀錄等事項）（3 分） 

1. 個案名冊 
2. 追蹤情形統計 

 

1.3結果面-出院準備銜接長照服務之成果分析【30分】(婦、產、兒專科醫院免評) 

評核項目 評核標準 應備佐證資料 自評 
委員
評核 

說明與
建議 

1.3.1【本項滿分 10 分】 
建立 111 年/112 年出院準備銜接長照服務統計
表： 
1.111 年及 112 年銜接各項服務情形(5 分) 
2-1 參加出院準備銜接長照服務計畫醫院(未參

加計畫醫院免填)(5 分) 
2-2 未參加出院準備銜接長照服務計畫醫院(參

加計畫醫院免填)(5 分) 

□是，左列項
目均達成 
【30 分】 

□否，左列其
中一項未達
成【依完成
項目給分】 

1. 統計表(格式如
附件) 

2. 執行情形分析
及檢討改善機
制等書面資料 

3. 提供方式： 
(1) 考核當日提

供 
(2) 電子檔於考

核前 5 日寄
送至 hlwu999 
@kcg.gov.tw 

 
    
分 

 
     
分 

 

1.3.2【本項滿分 20 分】 
執行情形分析及檢討改善機制： 
☆參加「出院準備銜接長照服務計畫」之醫院：
1.執行情形分析 

(1) 符合長照 2.0，未進行評估因素(5 分) 
(2) 於照管平台評估，未使用服務因素(5 分) 

2.檢討改善機制(10 分) 
☆未參加「出院準備銜接長照服務計畫」之醫
院： 
1. 執行情形分析 

(1) 符合長照 2.0，未轉介照管中心因素(5 分) 
(2) 轉介照管中心，未核定服務因素(5 分) 

2. 檢討改善機制(10 分) 

 
    
分 

 
     
分 
 
 

 

1.4加入本市出院準備銜接長照服務醫院【10分】(婦、產、兒專科醫院免評) 

評核項目 評核標準 應備佐證資料 自評 委員
評核 

說明與
建議 

1.4.1 
加入本市出院準備銜接長照服務醫院 

□是【10 分】 
□否【0 分】 

  
   分 

 
   分 

 

綜合建議事項：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未符合項目請於 111年_____月_____日前改善。 

評核結果：應得總分       分  實得：      分 

衛生局評核委員簽章： 醫院受評代表簽章： 

 


